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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鉴定委托书
本人            以下简称委托人
1. 委托人保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2. 委托人保证所提供的样本为真实、合法，DNA鉴定只对委托人提供的样本负责。
3. 委托人所提供的DNA检体检验结果不适用于司法程序，仅供个人参考。(司法鉴定除外)
4. 委托人在采样时保证严格按照"采样方法"中的取样方式进行采集，以保证样本的正确性。如因委托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检材量不足、样本被污染、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委托人重新提供样本; ( 委托人应告知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如采血前是否接受过输血或骨髓移植手术、) ( 怀疑孩子是否为近亲所生等可能影响鉴定结果的因素 ) ;若不告知,对由于上述原因而产生的鉴定时间延误、样本与被鉴定人身分不符而致使结果变化等，中仁博大基因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 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进行的DNA检测，如因试剂等问题不能按时向委托人报告鉴定结果，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需提前告知委托人，但延长期以不超过七天为限。
6. 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委托人所提供的整个鉴定行为和鉴定结果需做严格保密。
7. 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约定时间内依委托人所要求的结果查询方式将结果回馈给委托人，如因委托人原因 (如网络阻塞Email、地址无效、丢失或延误、邮寄过程中造成的邮件丢失、延误，委托人提供的电话有误，或无法接通)造成结果无法正常到达，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8. 时间声明: 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委托方所提交或支付的全部鉴定要素(委托书,鉴定费用,合格的能用与鉴定的DNA样本)之日起(以收到邮件以及银行到帐日期为准)的后一天为第一个工作日，常规第七个工作日(节假日不包括在内)下午六点前向委托人报告结果，第二天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书面鉴定报告(以寄出邮件，电子邮件发件时间为准)。如因前述委托人原因造成需重新二次以上进行DNA采样的情况，以再次采样的样本到达日的次日为鉴定起始日，以此类推。
9. 鉴定结果自生成起保留三个月，委托人填写自行前来中仁博大基因有限公司领去鉴定结果, 如委托人逾期不能前来又未通知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权视为委托人自动放弃，委托人同意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检体及检验结果销毁不需作任何保留。
10. 如委托方需用特殊样本进行鉴定，需签署"特殊检材鉴定风险提示单"
11. 对于采集羊水或流产物、胎儿绒毛等，进行亲子鉴定，必须同时提供父亲和母亲的样本。
12. 在极少数情况下，因鉴定需要，中仁博大基因有限公司有要求委托人及时进行补样的权利。若由于委托人拒不补样造成60天内无法出具结果，中仁博大基因有限公司将不予退费, 此合同自动终止。
13. 为了保护所有客户的隐私及实验室的运作效率故实验室不提供给外人参观。
14. 由于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匿名的方式做鉴定，故中仁博大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不负责及证明其DNA采样的人
委托人已认真阅读了解上述条款内容，并自愿接受上述全部条款约束。
委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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